
受到一次深刻的法制观念、政策观念和全局观念的教育，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；要认真总结经

验，吸取教训，建立、健全规章制度，堵塞漏洞，改进工作。
这次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，从十月份开始到春节前结束。检查工作的具体步骤和要求，

由各地区、各部门根据具体情况确定。
三、一定要把正确掌握政策贯穿在大检查的 全过 程中，做到实事求是，宽严适度。关于税

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处理经济违纪问题的具体政策界限，由国务院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办

公室规定下达。总之，既要支持开放、搞活，又要认真检查和严肃处理各种违法乱纪行为，以保

证改革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，维护各方面正当的经济利益。在检查中，对于企业和单位自己查出

的问题，在补交了应上交的收入，调整了会计帐目和财务决算，作出认真检讨以后，可以按规定

照提留利或分成；如果不认真自查，问题一经被查出，其违纪收入应全部上交财政，不准提取留

利或分成；问题性质严重、情节恶劣的，还要给有关领导人和直接责任人以必要的处分。对于贪

污盗窃、行骗受贿等经济犯罪案件，要坚决打击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制裁。要坚决保护揭发检举

人，对打击报复者要严肃处理，决不姑息。
四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和中央各部门，要切实加强领导，指定一位省、部级领

导干部负责抓好大检查工作。各地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，要适当充实和

加强。各级财政、税务、物价、审计、银行、经委、计委、工商行政管理、司法和各业务主管部

门都要积极支持和参加大检查工作，密切配合，团结协作，并请各地纪检部门大力协助和支持。
为了有利于大检查工作的顺利开展，国务院将继续从中央 各 部门 抽调一批干部，组成检查工作

组，分赴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协助和推动工作。
全国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的日常工作，由国务院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办公室负责。

各地区、各部门检查结束时，要向国务院写出总结报告，同时抄送国务院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

查办公室。
国 务 院

一九八六年 十 月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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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召开全国工业企业

财务工作座谈会

8 月下旬，财政部工业交通财务司在

哈尔滨市召开了全国工业企业财务工作座

谈会。全国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

单列市的财政厅（局）主管企业财务工作

的同志参加了会议。财政部副部长迟海滨

到会并作了会议总结报告。会议期间，代

表们交流了加强企业财务管理，提高经济

效益，实现增产增收的经验，回顾检查了

去年在承德召开的《 全国工交商企业财务

工作会议》 以来财务工作的进展情 况，并研究了进一

步开展工作的规划 和措施。  （杨素媛）

简讯财政部决定在十八省市派设

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机构

经国务院批准，财政部决定在中央大中型企业较

多、盈利和亏损数额较大的18个省、直辖市派设中央

企业财政驻厂员机构。这18个省、市是北京、天津、

上海、河北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江苏、浙江、安

徽、福建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北、广东、四川、陕西、

甘肃。
财政部 9 月中旬召开会议要求这18个省、市在今

年年底以前建立起领导机构，尽快选配干部，在1987

年按规定基本配齐驻厂人员，同时各地要边组建边开

展工作。目前，上海、山东、吉林、浙江等地的机构

已组建，并开始工作。  （史 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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